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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钢铁行业节能标准化工作组提出。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钢铁行业节能标准化工作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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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轧钢工序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行业钢材产品碳排放限额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碳排放统计范围

与计算方法、企业碳排放管理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联合企业轧钢工序以及独立轧钢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的计算、考核，

以及对新建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的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钢铁企业钢材产品碳排放限额限定值 

限定值用于评价现有企业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钢材单位产品碳排放限定值 

产品类型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定值（tCO2/t） 

钢轨 0.34 

型钢 0.28 

棒材 0.30 

钢筋 0.31 

线材（盘条） 0.29 

中厚板 

轧制 0.32 

正火、淬火 0.48 

回火、退火 0.42 

淬火+回火 0.52 

热轧板带 

单轧 0.3 

连轧 0.27 

连铸连轧 0.25 

冷轧板带 酸轧b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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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轧+连退b 0.32 

酸轧+罩式炉b 0.27 

取向电工钢 0.90 

无取向电工钢 0.55 

涂镀 

热镀锌产品b 0.35 

电镀锌产品b 0.37 

彩涂产品b 0.43 

电镀锡产品b 0.36 

无缝钢管 

热轧 0.38 

冷拔 0.40 

热挤压 0.43 

焊接钢管 0.08 

不锈钢 

热轧板带 0.53 

中厚板 0.59 

冷轧板带 0.58 

无缝钢管 0.47 

焊接钢管 0.17 

棒线材 0.45 

注： 

a.对于合金钢产品，合金含量＜5%，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1

系数修正；合金含量≥5%且＜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

1.2系数修正；合金含量≥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3系

数修正； 

b.酸轧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生产的产品；连退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

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生产的产品；罩式炉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罩式炉、

平整机生产的产品；热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生产的

产品；电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锌机组生

产的产品；彩涂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彩涂机组生产的

产品；电镀锡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锡机组生产

的产品。 

4.2 钢铁企业钢材产品碳排放限额准入值 

准入值用于评价新建及扩建企业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钢材单位产品碳排放准入值 

产品类型 单位产品碳排放准入值（tCO2/t） 

钢轨 0.27 

型钢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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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材 0.24 

钢筋 0.25 

线材（盘条） 0.23 

中厚板 

轧制 0.26 

正火、淬火 0.38 

回火、退火 0.34 

淬火+回火 0.42 

热轧板带 

单轧 0.24 

连轧 0.22 

连铸连轧 0.20 

冷轧板带 

酸轧b 0.06 

酸轧+连退b 0.26 

酸轧+罩式炉b 0.22 

取向电工钢 0.72 

无取向电工钢 0.44 

涂镀 

热镀锌产品b 0.28 

电镀锌产品b 0.30 

彩涂产品b 0.34 

电镀锡产品b 0.29 

无缝钢管 

热轧 0.30 

冷拔 0.32 

热挤压 0.34 

焊接钢管 0.06 

不锈钢 

热轧板带 0.42 

中厚板 0.47 

冷轧板带 0.46 

无缝钢管 0.38 

焊接钢管 0.14 

棒线材 0.36 

注： 

a.对于合金钢产品，合金含量＜5%，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1

系数修正；合金含量≥5%且＜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

1.2系数修正；合金含量≥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3系

数修正； 

b.酸轧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生产的产品；连退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

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生产的产品；罩式炉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罩式炉、

平整机生产的产品；热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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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电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锌机组生

产的产品；彩涂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彩涂机组生产的

产品；电镀锡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锡机组生产

的产品。 

4.3 钢铁企业钢材产品碳排放限额先进值 

企业应通过节能减碳技术改造和加强碳排放管理等方式，力争使单位产品碳排放水平达

到表 3 中的先进值。 

表 3  钢材单位产品碳排放先进值 

产品类型 单位产品碳排放先进值（tCO2/t） 

钢轨 0.20 

型钢 0.17 

棒材 0.18 

钢筋 0.19 

线材（盘条） 0.17 

中厚板 

轧制 0.19 

正火、淬火 0.29 

回火、退火 0.25 

淬火+回火 0.31 

热轧板带 

单轧 0.18 

连轧 0.16 

连铸连轧 0.15 

冷轧板带 

酸轧b 0.04 

酸轧+连退b 0.19 

酸轧+罩式炉b 0.16 

取向电工钢 0.54 

无取向电工钢 0.33 

涂镀 

热镀锌产品b 0.21 

电镀锌产品b 0.22 

彩涂产品b 0.26 

电镀锡产品b 0.22 

无缝钢管 

热轧 0.23 

冷拔 0.24 

热挤压 0.26 

焊接钢管 0.03 

不锈钢 
热轧板带 0.32 

中厚板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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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板带 0.35 

无缝钢管 0.28 

焊接钢管 0.10 

棒线材 0.27 

注： 

a.对于合金钢产品，合金含量＜5%，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1

系数修正；合金含量≥5%且＜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

1.2系数修正；合金含量≥10%，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在表1的数值基础上按比例乘以1.3系

数修正； 

b.酸轧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生产的产品；连退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

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生产的产品；罩式炉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罩式炉、

平整机生产的产品；热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生产的

产品；电镀锌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锌机组生

产的产品；彩涂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热镀锌机组、彩涂机组生产的

产品；电镀锡产品指采用酸洗——轧机联合机组和连续退火机组、连续电镀锡机组生产

的产品。 

5 碳排放统计范围与计算方法 

5.1 统计范围 

轧钢工序碳排放统计范围应覆盖从连铸坯到钢材成品的所有加工过程，包括加热炉、除

鳞、轧制、热处理、冷却等生产环节；供水系统、供气系统、环保设施等辅助生产环节。 

核算内容主要包括由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并扣除输出的电力

和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5.2 计算方法 

5.2.1 单位产品碳排放 

单位产品碳排放按式（1）计算， 

𝐸产品 =
𝐸
燃烧

+𝐸
电
+𝐸

热

𝑄
………………………………（1） 

式中： 

𝐸产品——核算和报告期内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产品（tCO2/t）； 

𝐸燃烧——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tCO2)； 

𝐸电 ——电力消费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热 ——热力消费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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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生产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2.2 燃料燃烧排放 

5.2.2.1 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方法 

燃料燃烧碳排放量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钢铁

联合企业计算时应包括从轧钢工序边界外获取的所有能源介质，按式（2）计算： 

𝐸燃烧 = ∑ (𝐹𝐶𝑖 × 𝐶𝑎𝑟,𝑖 × 𝑂𝐹𝑖 ×
44

12
)𝑛

𝑖=1 ………………………（2） 

式中： 

FCi——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

标准立方米(104Nm3)； 

Car,i——第i种燃料的收到基元素碳含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吨(tC/t)；对

气体燃料，单位为吨碳/万标准立方米(tC/104Nm3)； 

OFi——第i种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i  ——燃料种类代号。 

5.2.2.2 对于未开展元素碳实测的或实测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其收到基元素碳含量按式

（3）计算： 

𝐶𝑎𝑟,𝑖 = 𝑁𝐶𝑉𝑎𝑟,𝑖 × 𝐶𝐶𝑖………………………………（3） 

式中： 

NCVar,i——第i种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吨(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 

CCi   ——第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 

5.2.3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参照GB/T 32151.5进行计算。 

6 企业碳排放管理措施 

6.1 碳排放管理 

6.1.1 建立健全碳排放管理组织部门，对碳排放工作进行组织、管理、监督、考核和评价。 

6.1.2 企业应根据 GB 17167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对基础

数据进行有效的检测、度量和计算，确保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6.2 人员配置 

企业制定专职人员负责碳排放统计与计算工作；企业应对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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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技术措施 

6.3.1 强化企业工业炉窑的余热利用。 

6.3.2 开发利用碳捕集与利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6.3.3 合理利用产房厂区等空间，推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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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常用计算参数推荐值 

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 A.1、表 A.2、表 A.3、表 A.4。 

表 A.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

位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TJ） 

燃料

碳氧

化率 

液体

燃料 

原油 t 41.816a 20.1b 98% 

燃料油 t 41.816a 21.1b 98%b 

汽油 t 43.070a 18.9b 98%b 

柴油 t 42.652a 20.2b 98%b 

一般煤油 t 43.070a 19.6b 98%b 

液化天然气 t 44.2c 17.2c 98%b 

液化石油气 t 50.179a 17.2c 98%b 

气体燃

料 

焦炉煤气 104Nm3 179.81a 13.58b 99%b 

高炉煤气 104Nm3 33.00d 70.8c 99%b 

转炉煤气 104Nm3 84.00a 49.60b 99%b 

其他煤气 104Nm3 52.270a 12.2b 99%b 

天然气 104Nm3 389.31a 15.3b 99%b 

注：数据取值来源为a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b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

行）》,c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d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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